
附件 

贯彻落实《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和《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 

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任务分解表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具体措施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 配合部门及单位 

加强政策宣传，强

化主体责任 

组织学习、宣传、

贯彻《上海市食品

安全条例》和《上

海市建设市民满意

的食品安全城市行

动方案》 

召开全市质量兴农工作部署会，布

置具体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明确要求。 

3 月底 监管处 办公室 

制定落实《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和《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

全城市行动方案》具体方案。 

5 月底 监管处 

种植业办、蔬菜

办、畜牧办、农机

办、水产办、 

组织专题学习、培训，对《条例》

和《方案》进行解读和宣传。 
全年 监管处、社发处 各区农委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科普教育 

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政务网、

报纸等媒体，发布农产品安全生

产、消费知识。 

全年 办公室 

监管处、种植业
办、蔬菜办、畜牧
办、农机办、水产
办、各区农委 

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以现场活动和专场宣贯、培训会等

形式，广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知

识学习、宣传和交流落实政府属地

管理责任及各类农产品生产主体

的主体责任。 

全年 各区农委  

推进标准化生产， 推进农业标准制修 加快标准制修订工作，对规模化主 全年 监管处 市农产品质量安



促进绿色发展。 订和按标生产 体制定质量安全内控制度，实施严

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 

全中心，各区农委 

推进标准园（场）

建设 

继续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园、蔬菜标

准园、畜禽标准化示范场、标准化

水产养殖场建设，发挥设施标准和

技术规范的示范作用。 

全年 
种植业办、蔬菜
办、畜牧办、水

产办 

各区农委 

推进“三品一标”

认证工作稳步发展 

强化证后监管，优化支持政策，稳

步提升本市“三品一标”认证率。 
全年 

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 

各区农委 

推进崇明绿色食品标准化示范基

地建设和绿色食品产品认证。 
全年 崇明区农委 

监管处、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 

落实监管措施，确

保农产品安全。 

强化全程监管 

系统开展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监测、监督抽查、风险评估和应

急管理。 

全年 

监管处、种植业
办、蔬菜办、畜
牧办、水产办、
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中心 

各区农委 

狠抓重点领域专项

整治 

组织开展农药、“瘦肉精”、生鲜乳、

兽用抗生素、“三鱼两药”专项整

治行动、生猪屠宰“扫雷行动”、

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全年 
种植业办、畜牧
办、农机办、水

产办 

市农技中心、市种
子管理总站、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市

农机鉴定推广站、
市渔政处 

完善信息平台建设 

加强农产品生产档案记录检查，健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

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 

全年 监管处 
蔬菜办、种植业
办、水产办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队伍建设 

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为

抓手，抓紧健全机构队伍，组织开

展专业培训，提升监管、检测、执

法队伍能力。 

全年 各区农委  

完善协作机制，构

建共治格局。 

推进产地准出和市

场准入的有效衔接 

进一步加强与食药监、商务委等部

门沟通，加快实施食用农产品产地

准出和市场准入的有效衔接。 

全年 监管处 法规处 

健全行刑衔接机制 

健全检打联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联合开展重大问题整

治和重大案件查处 

全年 法规处 
市农技中心、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市

渔政管理处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监管 

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作用，加

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调动社会各

方力量，推动社会共治。 

全年 
监管处、种植业

办、、畜牧办、

水产办 

各区农委 

 


